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印发2022年度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维修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历史风貌建筑保护项目申报工作，依据《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项目补助管理办法》，制定《2022年度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维修项目申报指南》，请组织做好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就该文件向社会主动公开，公开时间为2022年4月19日-2022年7月31日。公众可通过电话方式（联系电话：23310476）进行咨询。
附件：1.《2022年度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维修项目申报指南》
2022年4月19日










附件1

2022年度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维修项目
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范围
申报范围为符合风貌保护项目支持范围的传统工艺维修项目，即为保持恢复建筑历史原貌，采用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尺度维修的项目。
已灭失的建筑采用传统工艺按原貌恢复重建，且被确认为历史风貌建筑的，也可以申报。
二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
申报主体为历史风貌建筑维修责任人，包括所有权人、经营管理人和使用人等。
（二）申报数量
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
（三）申报项目期限
2021年1月1日后开工的，可申报2022年度维修项目。
（四）项目完成情况
维修项目已竣工，且完成项目竣工决算并按合同结清工程款（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除外）。
三、申报材料
申报主体需填写《传统工艺维修项目补助资金申请书》，同时提供下列材料：
（一）不动产权属证书或房屋租赁合同等合法使用房屋的证明；
（二）所申报维修项目的施工合同、结算书、竣工材料、收付款凭证；
（三）申报主体身份证明。申报主体委托代理人申报的，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。
申报材料采取纸质、电子文件同时上报的方式。纸张规格为A4，按顺序排列，装订成册，一式3份，单位申报的应加盖公章。
四、申报期限
申报主体应于2022年7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受理部门。
五、申报程序
申报主体向历史风貌建筑所在地的区住建委申报维修项目，区住建委对受理的维修项目进行初步审核后报市房地产市场中心（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中心）。驻津单位、市级单位、市政府授权的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机构可以直接向市房地产市场中心（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中心）申报。
市房地产市场中心（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中心）按照《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项目补助管理办法》要求组织维修项目的评审工作，通过评审的项目纳入维修项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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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传统工艺维修项目补助资金申请书
	申
报
主
体
基
本
情
况
	姓名（或名称）
	
	联系电话
	

	
	类    别
	所有权人 经营管理人 使用人

	
	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代理人（经办人）
	
	联系电话
	

	
	身份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
	联系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历史
风貌
建筑
基本
情况
	地  点
	
	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等级
	

	
	建筑面积（m2）
	
	层数
	

	
	房屋所有权证书号或租赁合同证号
	
	权利人或
承租人
	

	维修
项目
主要
内容
	

	工程总造价
（万元）
	
	补助项目结算金额
（万元）
	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

	
本申请人对填写的上述内容及提供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不实，申请人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


